
法規名稱：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9 年 07 月 15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監獄行刑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監獄應將受刑人假釋審查資料填載於假釋報告表及交付保護管束名冊，並提報假釋審查

會審議。
 

第 3 條
 

1  前條有關受刑人假釋審查資料，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犯行情節：

（一）犯罪動機。

（二）犯罪方法及手段。

（三）犯罪所生損害。

二、在監行狀：

（一）平日考核紀錄。

（二）輔導紀錄。

（三）獎懲紀錄。

三、犯罪紀錄：

（一）歷次裁判摘要或紀錄。

（二）歷次執行刑罰及保安處分紀錄。

（三）撤銷假釋或緩刑紀錄。

四、教化矯治處遇成效：

（一）累進處遇各項成績。

（二）個別處遇計畫執行情形。

（三）參與教化課程或活動、職業訓練及相關作業情形。

五、更生計畫：

（一）出監後有無適當工作或生活之計畫。

（二）出監後有無謀生技能。

（三）出監後有無固定住居所或安置處所。

六、其他有關事項：

（一）接見通信對象、頻率及家庭支持情形。

（二）同案假釋情形。

（三）對犯罪行為之實際賠償或規劃、及進行修復情形。

（四）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繳納或規劃情形。

（五）被害人或其遺屬之陳述意見。

（六）受刑人之陳述意見。

（七）其他有關受刑人執行事項。

2  前項第六款第五目之當事人有數人時，如不能或無法取得其全部之陳述者，得僅由其中

一人或數人為之。
 

第 4 條
 

1  前條第一項第六款第五目及第六目所定陳述意見，得以言詞或書面方式為之，並得委任

律師或輔佐人行之。



2  前項以言詞之陳述，得以影音、視訊、電話或其他方式為之，並作成紀錄。其紀錄經向

陳述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陳述人簽名或捺印；拒絕簽名或捺印者，應

記明其事由；陳述人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第 5 條
 

1  假釋審查會除典獄長及其指派監獄代表二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為外聘委員。除典

獄長外，其餘當然委員因職務異動或有其他原因致無法行使職務時，典獄長得另指派適

當人選擔任之。

2  外聘委員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期滿得續聘之。但有不適任或無法行使職務時，監獄

得隨時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後解聘，另行遴選適當人員依本法規定辦理補聘之，補聘委員

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 6 條
 

1  假釋審查會由典獄長擔任召集人並任主席，所需工作人員就機關員額內派兼之，並得請

承辦假釋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2  召集人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 7 條
 

1  假釋審查會每月至少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次數。

2  假釋審查會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但本法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有關維持

或廢止假釋之案件，應有四分之一之委員出席。

3  假釋審查之決議採無記名投票方式，由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4  其他事項之決議，由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5  前二項之決議，應作成紀錄備查。
 

第 8 條
 

1  假釋審查會委員於假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決議：

一、現為或曾為受刑人之配偶、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

二、現為或曾為受刑人之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

三、現為或曾為受刑人之被害人、被害人之配偶、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或家長

、家屬。

2  有具體事實足認假釋審查會委員就假釋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刑人應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假釋審查會申請迴避。

3  前項申請，由假釋審查會決議之，並作成紀錄。監獄應將決議要旨以書面通知受刑人。

4  受刑人不服第二項申請經假釋審查會之駁回決定者，僅得於對實體決定提起復審或行政

訴訟時，一併聲明不服。

5  假釋審查會主席明知當然委員或外聘委員有第一項情形不自行迴避，且未經受刑人申請

迴避者，應依職權命其迴避。

6  依第一項及第五項規定迴避之委員，不計入該假釋案件之出席委員人數，並作成紀錄。
 

第 9 條
 

1  假釋審查會委員對假釋案件，應參酌第三條及第四條有關事項，綜合判斷受刑人悛悔情

形，並作成決議。

2  出席委員、工作人員及列席人員，對於會議討論事項、決議內容、被害人身分及其意見

，應確實保密。
 

第 10 條
 

對於本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退回之假釋案件，監獄於完備理由或資料後，應重新辦理

假釋審議程序。
 

第 11 條



本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二項所稱逾四月，指以監獄陳報假釋案件之當月為計算基礎。
 

第 12 條
 

假釋案件經法務部不予許可時，監獄應速將處分書交由受刑人親自收受，並製作書面文

件供受刑人簽名及載明收受日期。
 

第 13 條
 

假釋釋放前，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注意受刑人另案接續執行情形、保護管束銜接措施

、相關機關（構）之聯繫及通報機制。
 

第 14 條
 

假釋釋放前，監獄應給與假釋證書及執行保護管束相關文件，並告以保護管束應遵守事

項及違反規定得撤銷假釋。
 

第 15 條
 

監獄依本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委託辦理假釋案件之矯正機關，由該受委託機關之

首長擔任假釋審查會召集人，並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16 條
 

於少年矯正學校執行之少年受刑人，其假釋之實施，除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

則另有規定外，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17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五日施行。


